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8〕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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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_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 
地 址：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海关旁   

联系电话： *** 

住址：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海关旁                                              
经查：当事人分别于2018年2月25日、4月8日分两次从瑞丽市顺丽副食店购进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84件（26元/件，合计购进价格为2184元人民币）到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进行销售，该产品的包装、装潢与“娃哈哈、桂圆莲子八宝粥” 的包装、装潢极为相似，容易混淆或引起他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2018年4月23日被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获，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58件（销售价格为29.9元/件），销售金额1734.2元人民币。根据2018年4月23日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当事人销售的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的包装、装潢已对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娃哈哈、桂圆莲子八宝粥”构成了仿冒。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第（四）项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的规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2018年4月23日，经见证人（被委托人）付敏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的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 的包装、装潢与对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娃哈哈、桂圆莲子八宝粥” 的包装、装潢极为相似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8年4月23日，经见证人（被委托人）付敏签字确认，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实物照片二份4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的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 的包装、装潢与对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娃哈哈、桂圆莲子八宝粥” 的包装、装潢极为相似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被委托人付敏提供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由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经营者：应喜芳签名的《委托书》、应喜芳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身份。                                                       

    证据（四）：2018年4月23日被委托人付敏提供的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五）：2018年4月23日、5月3日，执法人员对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经营负责人付敏（被委托人）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8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分别于2018年2月25日、4月8日分两次从瑞丽市顺丽副食店购进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84件以（26元/件，合计购进价格为2184元人民币）到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进行销售，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58件（销售价格为29.9元/件），获取货款1734.2元人民币的事实陈述。                                               

    证据（六）：2018年5月3日，被委托人付敏提供的瑞丽市顺丽副食店《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1页。“采购收货单”二份2页，“商品销售流水”单据二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从瑞丽市顺丽副食分别于2018年2月25日、4月8日分两次从瑞丽市顺丽副食店购进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84件以（26元/件，合计购进价格为2184元人民币）到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东方家园购物广场进行销售，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58件（销售价格为29.9元/件），获取货款1734.2元人民币的事实。                                

    证据（七）：2018年5月3日，被委托人付敏提供的佛山市南海景威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外观设计专利》、《佛山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5页。此证据证明生产商的市场主体资格。                                              

    证据（八）：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全国食品行业名牌产品证书》一份，证明了娃哈哈桂圆莲子八宝粥为全国名牌产品的事实。                                             

    证据（九）：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相关证明材料共33页，此证据证明了当事人销售的产品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行为。                                   

    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第（四）项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的规定，属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2018年5月17日，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8〕4-03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实施混淆行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1：没收尚未销售的“全家福桂圆莲子八宝粥”26件（每件320克X12罐）；                                                    

    2：罚款3000.00元人民币（叁仟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    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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